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的独立意见 
 

作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原则，对子公司湖北天济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济”)收购资产事项进行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湖北天济本次收购的资产将用于开展中医诊疗业务及提供必要的经营场

所，有利于促进湖北天济中药饮片的销售，符合公司医药大健康的发展战略。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

力。 

2、本次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条款是交易各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

用原则订立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约定的条款合法合规、公平合理，未

损害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湖北天济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

进行评估，交易价格合理，审议程序合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

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子公司湖北天济收购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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